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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发〔2022〕100 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
教职工攻读博士学历（学位）管理规定

（2022 年修订稿）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攻读博士学历（学位）

管理规定（2022 年修订稿）》已经校党委会审定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中共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22 年 12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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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
教职工攻读博士学历（学位）管理规定

（2022 年修订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实施人才强校战

略，鼓励学校教职工继续学习深造，优化人才队伍结构，打

造高水平师资队伍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对教职工攻读博士学历

（学位）管理规定修订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对于学校教育教学、科研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中，学历

结构需求和上级政策要求攻读博士学历（学位）者，报学校

批准后方可适用。攻读博士学历（学位）者，其权利和义务

按照学校协议执行。

二、攻读类型

分为非脱产和脱产两类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严

格遵守《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师德师风标准》《湘潭

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员工行为规范》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

无违反师德师风情况。

（二）符合学校人才培养计划、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的要

求。

（三）申报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或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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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岗位类型一致或相近。就读学校和专业必须是经教育部注

册认可或经教育部审核认定的国（境）外学历（学位）。

(四)申报人员原则上应在校工作年限满 3 年，年龄一般

在 45 周岁以下。近 3 年年度考核等级须在合格及以上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个人向所属部门、教学院（部）提出书面申请，

申请书应明确读书的理由、时间、形式、学校、专业方向、

文凭性质、学费等。

（二）相关部门、教学院（部）负责人签署意见。

（三）人事处对申请攻读博士学历（学位）的教职工按

照学校文件精神提出初步意见，提请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（四）申请攻读博士学历（学位）的教职工提请校长办

公会审定。

（五）取得录取通知书后与学校签订学习协议。

五、权利与义务

（一）攻读博士学历（学位）并与学校签订学习协议的

人员，可享受以下权利：

1.取得学历（学位）后，全额报销学费。

2.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：

①非脱产攻读人员在读期间必须承担不少于年平均6课

时/周教学工作量，可按照规定享受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，

否则按规定扣发相关绩效工资，学费不予报销。

②脱产攻读人员在读期间保留编制，购买五险，报市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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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局备案暂停一切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，在规定学制时间内

取得学历学位并按期到学校报到后，按照规定执行工资和其

他福利待遇。

3.获得博士学位者学校给予 5 万元的奖励。

（二）应履行的义务：

1.攻读人员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后，须在本

校服务 6 年。

2.没有达到学校规定的服务年限提出调动或辞职者，经

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后，需按以下方式计算退还学校的相关费

用。

补偿损失数计算标准：报销标准÷服务年限×所差年头

数+读博期间发放的其他福利待遇（不含工会福利）。

3.攻读人员取得的博士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原件，在规定

服务期内，须交人事处保存，服务期满后方可取回。

六、管理规定

（一）教职工攻读博士学历（学位）学习期限以学校与

个人签订的协议为准（原则上在就读学校规定的学习期限之

内）。确有合理原因需要延长学习期限的，应在达到约定期

限的前一个月，向所在教学院（部）提出有指导教师和培养

单位相关部门加注意见的书面申请，经所在教学院（部）同

意报学校人事处审批后，方可延期。未办理延期手续则视为

逾期未归。延期学习期间学校不再报销其学费。

（二）非脱产攻读人员的日常管理、考核由所在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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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院（部）负责。要加强对攻读人员的管理，如攻读人员

有未按学校规定完成学习和工作情况或逾期未归等特殊情

况的，应及时向学校报告。所在部门、院部要将非脱产攻读

人员的学习、工作情况作为攻读人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攻读人员学业结束后，个人和培养学校负责将学

籍档案寄送至学校人事处，经审核无误后归入个人人事档案

中合并存档。攻读人员须在学业结束后 3 天之内向所在教学

院（部）和人事处报备，并在规定时间内持相关材料原件及

复印件，到人事处办理返岗手续。、

七、本规定自 2023 年 1 月起执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原《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

管理规定（修订稿）》（校发〔2019〕61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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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年12月16日印发


